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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79        证券简称：惠城环保      公告编号：2022-012 

债券代码：123118        证券简称：惠城转债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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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00,000,000 股，张新功先生直接持有

公司 17,060,2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06%，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

其控股的青岛惠城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城信德”）持有公司 10.83%

的股份，张新功先生直接及间接控制公司 27.89%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张新功先生，其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1、基本信息 

张新功先生，1970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学历，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身份证号：370502197005******，住所为山东省

青岛市。 

2、最近五年的任职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张新功先生最近五年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职务及任职期限 

1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5年至2020年4月、2021年9月至今

）、董事长（2015年至今） 

2 惠城信德 执行董事（2011年至今） 

3 九江惠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至今） 

4 广东东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经理（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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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上经营范

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禁止、淘汰的

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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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不存在代持、信托、委托持股的情形。 

同时，上市公司出具《关于本次发行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

购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承诺函》，公司不存在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

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的

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公司本次拟向张新功先生发行不低于 1,000

万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3,000 万股（含本数）股票。 

在董事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作出决议之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若发

生送红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引起公司股份变动的，本次发行

的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数量有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的，公司将根据最新规定、监管意见

或审核要求等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与张新功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详见公司于深交所网站（www.szse.cn）披露的《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认购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低于 1,000 万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3,000 万股（含

本数），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30%。 

若公司股票在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回购或其他原因导致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本

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按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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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监管机构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数量有最新规定、监管意见或审核要求的，公司将根据最新规定、监管意见

或审核要求等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1.7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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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告披露前 24 个月内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公告披露前 24 个月内，除在定期报告或临时报告中披露的交易外，公司

与张新功先生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情况。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

交易的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发行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

的第三届第四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惠城环保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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